
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 

「114 年度臺中市政府地質公園與自然紀念物推動計畫-大甲鐵砧山地

景資源調查」案之「大甲鐵砧山風景區地質公園地方說明會」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4 年 10 月 23 日下午 2 時 0 分 

貳、 會議地點：臺中市大甲區文武朝陽孔門平安岷山等五里聯合活動

中心(臺中市大甲區德興路 65 號) 

參、 主持人：廖主任秘書偉志                      紀錄：游家瑜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 各單位意見： 

一、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 

(一) 地質公園劃設動機與價值 

1. 鐵砧山地質特殊性：藉此設立解說告示，讓遊客了解紅土

礫石層形成及基脈崩塌狀況，使其成為具環境與地質教育

意義之場域。 

2. 資源多元性：鐵砧山擁有豐富元素，包括觀光、運動（排

球、自行車）、露營、登山步道、鄭成功等，加入地質環境

教育後，將有助於整體提升。 

3. 國際接軌與永續旅遊：劃設地質公園有助於拓展國際觀，

並與國際地質學會及永續旅遊組織接軌，提升鐵砧山於國

內外之知名度。 

(二) 地質公園劃設程序及相關權益 

1. 劃設程序：包括地景資源調查、填具自然地景價值者提報



表及檢附相關資料，提送至本府農業局辦理審議，最終公

告。 

2. 劃設範圍：目前係依照大甲鐵砧山風景特定區範圍作為預

定劃設範圍，並排除南邊墳墓區。劃設大草原區域原因為

該處地質特殊，具保護價值之歷史及碉堡景觀。 

3. 土地權益：劃設範圍內之私有土地不徵收，原有土地使用

強度並不會受限制或擴張，仍按《都市計畫法》、 《水土保

持法》等相關既有法規規定辦理。 

4. 經費：目前本所每年編列設施維護經費，以往會向交通部

觀光署爭取經費，未來地質公園劃設成功後，亦可向農業

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申請補助，用於在地導覽志工培訓、

出版品及基本資料調查製作等。 

二、 臺灣地質公園學會林教授俊全 

(一) 地質公園國際定義與法律地位 

1. 定義：地質公園概念源於 1995 年，類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遺產，但更側重於地質與動植物特色，台灣依照《文

化資產保護法》承認地質公園。 

2. 管制：地質公園並無強制性管理作為及罰則，反之「自然

紀念地」（屬於縮小的自然保留區）有嚴格法律管制，不能

隨意破壞或開發。澎湖全縣被劃入地質公園，就是因為其

非強制性管理。 

(二) 劃設地質公園的意義與核心工作 

1. 國際品牌：地質公園是對外宣傳台灣特色的「名片」，能吸

引國際遊客。 

2. 核心方向：台灣地質公園的四大核心工作方向包含地景保

育、環境教、地景旅遊，以及社區參與，體系實施為「由

下而上」。 



3. 環境教育：地質公園提供機會讓中部孩子們來學習，進行

觀察、素描和讀解，對土地更有深層認識。 

4. 地方參與及經濟效益：劃設地質公園能讓地方有更多機會

參與，更深入介紹土地，甚至投資。最直接的結果是培訓

解說員，例如基隆和平島地質公園的特定區域需要解說員

帶領方能進入。 

(三) 經費來源 

1. 中央經費：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每年撥款給全臺地質

公園平均分攤。 

2. 地方經費：由各縣市政府編列經費。 

3. 非政府資金與 ESG：捐贈和募款。許多關注 ESG 之公司會

協助地方發展，展現社會企業責任。 

4. 網絡會議：臺灣地質公園網絡會議（一年兩次）是各地質

公園互相學習和分享成果的平台。 

(四) 土地使用與權責 

1. 私有地：地質公園範圍內如有私有地，不會進行徵收。 

2. 土地使用強度：土地的使用強度和用途，仍按原有的《都

市計畫》等相關法規辦理，不會因地質公園設立而有重大

困擾。 

3. 水土保持權責：水土保持問題仍遵循《水土保持法》等相

關法規，劃設地質公園後，天然災害造成的滑坡等權責和

費用分攤，仍按原有權責機關辦理。 

三、 施議員志昌 

(一) 關鍵在於地質公園劃設後，是否有實質經費挹注，例如文化

部、林保署是否有資源，是否會排擠到長期以來依靠交通部觀

光署爭取的經費。 

(二) 政府部門是否準備相對應資源投入，認同 ESG 概念將成為趨



勢。 

四、 蔡其昌委員服務處代表 

(一) 需解決排水及用水，解決崩塌問題。 

(二) 建議規劃應「由下而上」，於當地設立在地創生基地，讓在地

人（包括青年）一起投入。 

(三) 期待地質公園能讓鐵砧山風華再現，而非僅依靠單一活動（如

排球賽）或只吸引在地人，且城市規劃應變更以解決交通阻塞

等問題。 

五、 土地所有權人代表-張先生 

(一) 確認地質公園範圍內的私有土地是否需要徵收。 

(二) 確認土地使用強度是否受限縮或擴張。 

(三) 詢問若因私有地利用（如植栽、種樹）造成水土保持問題，或

因天災造成滑坡，水土保持權責和費用分攤是在個人還是主管

機關。 

六、 土地所有權人代表-盛先生 

(一) 若沒有法規管制，且主管機關與原風景區管理所相同，劃設地

質公園意義和必要性為何，如何保護。 

(二) 設立成功後，經費是否仍由市府撥款，管理母法是否改為文資

法，如何增加人流、帶動地方經濟，及地方能否獲得更大收

穫。 

(三) 地質公園劃設範圍標準為何，是否加入北面南堤路，又是否一

定要加入西面住宅用地及西面稜線上墓地。 

七、 土地所有權人代表-廖小姐 

(一) 詢問市府本身是否確定會編列經費來支持地質公園。 



八、 土地所有權人代表-林先生 

(一) 自來水公司 11 號井及成功配水池（地號劍井段 270、270-1 地

號）位於成功路邊公園預定區域邊緣，請將排除在公園預定範

圍內，俾利本所供水設施維護及供水調節。 

九、 地方代表-林小姐 

(一) 紅土礫石層需做好水土保持和定根，植栽必須選擇適合土質氣

候的樹種。 

(二) 建議改善遊憩設施（如廁所、旅遊服務中心、諮詢服務等），

並建設如木棧道讓遊客從不同角度欣賞斷崖地質特色。 

(三) 應重建導覽解說員訓練和預約平台，讓地質公園特色透過導覽

員明確傳達。 

(四) 支持地質公園的認定，但後續必須有年度計畫和預算。 

十、 地方代表-國立中興大學昆蟲系楊名譽教授 

(一) 鐵砧山地質公園是否考慮和火炎山一起規劃。 

(二) 建議善用已有觀景樓臺等眺望點，觀測特定地景，以便介紹當

地地質與生態人文特性，減少未來工程。 

(三) 鐵砧山及火焰山生態特色可以運用在解說上，例如：老鷹在特

定季節會在上午沿著熱氣流起飛。以生態特色切入進行解說，

並配合歷史紀錄，併入環境歷史，從昆蟲、鳥類，談到歷史及

地質特色。 

陸、 會議結論： 

本次會議為本案第一次召開地方說明會，與相關業管機關及

土地所有權人等說明「大甲鐵砧山地質公園」價值評估與指定構

想，以及地質公園成立後經營管理與未來發展。 

感謝與會單位與地方代表給予意見回饋，本案將針對會議中



提出之看法納入大甲鐵砧山地質公園規劃之參考，並持續往地質

公園永續、旅遊等面向發展辦理。 

柒、 散會：下午 4 時整 

捌、 會議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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